
导 言

本文从权利视角考察博茨瓦纳扶贫性

的农村电气化政策。此项研究的动因基于

这样一个事实———博茨瓦

纳即将使电力部门私有化，

并已采取两项措施以应对

其后果：2000 年，成立了国

有企业评估与私有化机构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De-

velopment Planning（MFDP）,

2000; Public Enterprises E-

valuation and Privatisation A-

gency，2008]；2007 年 ，政 府

修订了《电力供应法》，以

容纳独立电力供应商的存

在（Republic of Botswana ,

2007）。2008 年，只有 48%

的 农 村 家 庭 与 电 网 联 网 ，

而城市地区则有 80%的家庭与电网相联

（Matshameko, 2009, 私人通信），有鉴于此，

有人担心私有化的电力系统将无助于改善

现状。穷人能否从私营电力系统中获益；

农村为数不多的、用电的贫困人口是否会

发现，随着改革的深入，电价逐渐水涨船

高，以至不堪重负；是否应该强制供电商

向农村贫困人口提供电力？

经验表明，规划电力部门改革的国家

必须遵循以下步骤（Albouy, 1999, p.1; Ba-

con, 1999, p.3）。首先，国有企业必须市场

化。这为 成功的私有化提供了良好的过

渡，因为它通常会催生有

助于为私有化提供基础的

管理和统计结构。其次，必

须立法，为电力部门的监

管 和 私 有 化 提 出 法 律 依

据，从而向投资者保证，他

们可以在法院对不公平的

决策提出质疑。第三，实行

保持一定距离的监管。保

持距离的监管意味着政府

在管理电力部门中扮演的

角色仅限于一般性的政策

问题，是该部门日常管理

的监管者。改革过程中的

第四步是分割，即将一种

公用事业纵向和横向分割为各种企业。最

后，私营部门的参与随之成为可能，在现有

资产私有化之前，这种参与最初也许会以

新型投资的形式出现。
一些已经进行了重大改革的非洲国家

（乌干达、马拉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经

验表明，它们似乎并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贫

困人口中电气化程度低的问题。焦点一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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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短期的商业目标上，如通过增加收费提

高公用事业的商业可行性，通过增加独立供

电商来促进电力生产，以及通过管理合同来

促进技术发展，提高财务业绩。

研究背景

1966 年博茨瓦纳独立时，从人均收入

看，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 20 个国家之一，

仅为 70 普拉，即 12 美元（UNDP, 2005）。其

主要收入来源是养牛、自给性农业及在南

非 打 工 的 移 民 劳 工 的 汇 款（Osei-Hwedie,

2003）。从许多方面看，20 世纪 70 年代钻

石的发现在博茨瓦纳经济史上是一个重大

转折点，因为这使它可以摆脱对农业和汇

款的依赖，实现经济多样化，因而深受欢

迎。从那时起，博茨瓦纳一直是世界上经

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通过财政纪律

和有效管理，它已经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

家之一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2004 年人均

收入为 18340 普拉（3056 美元）（Central In-

telligence Agency, 2005）。
尽管博茨瓦纳的生活质量总体上得到

了提升，但贫穷问题依然存在。一项有关

缓 解 贫 困 的 研 究 （MFDP, 1996） 运 用 了

1985—1986 年及 1993—1994 年进行的“家

庭收入与开支调查”的数据。在这项研究

中，贫穷的定义以三条标准为依据：一揽子

基本需要的花费、单个家庭的结构、单个家

庭的定位。基于这一定义，这项研究发现，

在 1985—1986 年 及 1993—1994 年 间 ，全

国 贫 困 水 平 从 59% 降 低 为 47%。该 国

《2016 年远景》确定的发展目标是，到 2016

年，所有博茨瓦纳人都脱离贫困。

博茨瓦纳的减贫政策与规划

博茨瓦纳政府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与

规划，以应对贫困问题。将人权方法用作主

要的概念框架，有望让人们更加重视减贫，

这是极其必要的。在本研究中，农村电气化

意味着中央电力网向农村地区延伸。如果

孤立分散的资源生产出等量的电力，也有

可能产生类似的影响。据估计，大多数博

茨瓦纳人 居住在没有公共电力供应的地

区，也就是说，主要居住在农村地区。接下

来的问题是，如果政府有意解决贫困问题，

它就应当考虑采取干预措施，提高农村人

口利用当代能源的可能性及可承受性。
博茨瓦纳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艰辛。用

以照明的煤油（石腊）不但昂贵易燃，而且会

产生油烟，引发当地的空气污染和健康问

题。农村人口几乎完全依赖木柴烧火做饭，

结果是森林的乱砍滥伐。如果能获得用于烹

饪的（电网或非电网）电力，就有可能避免这

些不利的影响趋势。非电网的电力包括柴油

发电站、微型水电站、生物燃料发电厂、沼气

发电、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
然而，农村地区的电力供应是十分困难

和花费高昂的。事实上，每向农村电网输出

一个单位的电力，都意味着这一公用事业的

一些亏损，从财务角度看，这就使得农村电

气化的发展目标失去了吸引力。有鉴于此，

农村电气化计划如果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采

用一种不同的策略。如果听之任之，没有一

套精心设计的刺激手段，公用事业部门就不

可能将充足的资源分配到其所辖的耗费现

金的农村电力部门。私人电力供应商更是不

可能这样做，除非将为农村地区提供服务作

为其获取营业执照的条件之一。
本研究对博茨瓦纳非常重要，因为它

考察了这个国家经济中一个关键部门的政

策问题。作为一种服务，电力设施必需满

足基本的人类需要，并且能为向穷人赋权

奠定基础。人们需要电力，主要是为了照

明、烹饪和提供用于家庭消费的洁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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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的电力需要，是为了食品生产、储存、
加工和分销。这意味着电力服务可通过开

辟创收活动的可能性来实现贫困人口的发

展目标。出于这样的目的，本研究采用了

两种临时性的工作假设：

假设 1：该国农村电气化的业绩相对

较差，这部分是由于有关扶贫的法律和监

管框架的缺位。由于博茨瓦纳是个相对富

裕的国家，所以可以假定农村问题是缺乏

相关政策、法律和监管的结果，而非由于资

源的匮乏。
假设 2：法律和监管框架未纳入与电

力供应有关的权利条款。这一假设建立在

这样一种猜测的基础上：能源服务有助于

某些商品和服务的供应，此类商品和服务

已逐渐被视为基本人权，如食品、水和健

康。例如，接近 95%的主要食物在食用之前

需经过烹饪，因此，能够获取用以烹饪的基

本能源服务及诸如水等其他必需品，可以

视为一种人权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2）。

大多数有关农村电气化的研究，都重

点关注完善的结构 （如强调建立一个农村

电气化机构），或者强调各种策略，如维持

经营的收费、补贴、成套的投资激励措施、
帮助穷人凑足连接电网的初期费用的信贷

等。其他研究则聚焦于法律和政策。除以

上因素外，很少有研究关注那些在制定和

实施政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们的意

见是否一致。专家与政策制定者如果未能

就某项政策达成一致，会导致政策实施的

可能性降低，因而很有可能阻碍政策的制

定与实施。本研究运用包括探讨政策共识

度在内的更为全面的分析，拓展了此前的

研究。

概念性框架

看待发展的人权方法

看待发展的人权方法是近年来的一种

趋势或框架，它强调将发展与人权理论实

践相结合。这一趋势源于人们与日俱增的

担忧：经济发展并没有实现其通过“滴漏效

应”来使人们摆脱贫困的承诺。相反，市场

经济驱动的发展导致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家

内部不平等的加剧，据估算，有 12 亿人生

活 在 极 贫 状 况 之 下 （Defenders of Human

Rights, 2005）。对发展所持的人权方法使人

们承认，人类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尊严，它

必须被当作一切发展活动的首要目标，得

以确保和维护。
世上并没有一种已达成共识的以人权

为依据的方法，尽管人们或许就某些基本

构成要素的看法渐趋于一致。目前，国际

人权法是唯一公认的国际框架，它为发展

提供了一整套具有连贯性的原则和实践意

涵。联合国已经确认了人们享有水、食物

和居所等基本服务的权利。此外，就是受

教育和享有自由的权利。
以 权 利 为 依 据 的 方 法 是 全 新 的 方 法

吗？一直以来，虽然这一方法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关注，但将社会经济发展视为人权

事项的一部分的理念并不新鲜。它可以追

溯到《世界人权宣言》（UN, 1984） 起草之

时，在草案中，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

治方面的人权都在同一个文件中得到明确

的表达，旨在防止大规模战争的再次发生

（Ljungman, 2005）。然而，将此文件转变成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的种种努力，却因

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屡遭挫败，因为

西方优先考虑的是公民权和政治权利，而

东方则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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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将人类发展与人权分离开来了。人类

发展与人权在概念和行动上走上了平行的

轨道———前者由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和

政策制定者所主导，后者则由政治活动家、
律师和哲学家主导（UNDP, 2000）。这两个

阵营一方面推动了不同的经济与社会进步

战略；另一方面则催生了政治压力、法律改

革和伦理问题。
冷战的结束为两种方法的整合提供了

机遇。人类发展事项与人权事项之间的概

念和政治区别缩小了。人们似乎围绕这样

一种观念达成了共识：当人类发展与人权

携手并进时，它们会相互促进。人类发展

是一个增强人类拓展选择与机会能力的过

程，目的是使每个人都能够过上有尊严、有
价值的生活。人权为发展事项增加了 价

值。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全人类的责

任、尊重和保护的观念之上。简言之，人类

发展是实现人权的基本要素，而人权是人

类充分发展的根本要素。这一概念上的联

系已经使人们认识到，将人权整合进所有

的发展工作 （其中包括消除贫穷这一压倒

一切的发展目标）之中，是非常重要的，而

且，对经济增长的强调不能高于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01）。缺乏人权的发展是有局限性的、不
可持续的。

电力与人权间的联系

获取电力本身尚未被视为一种人权；

然而，就许多方面而言，如果无法获取当代

能源服务，大部分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
第一，电力提供了一种洁净的取暖、照

明、动力和制冷资源，所有这些在实现关键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如食品、饮水、
住房、教育和健康）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二，初等教育对于摆脱贫困至关重

要。统计表明，在被剥夺了基本教育权利的

1.25 亿 儿 童 中 ， 大 多 数 是 女 童（ABB,

2005）。由于没有当代能源，儿童特别是女

童每天要投入大量时间从事单调而辛苦的

劳动，如捡拾柴禾，或是蹲在满是动物粪便

和尿液的泥沼中捡拾、风干、储存用于烹

饪、取暖和照明的肥料。能够利用、负担得

起的电力，可以使她们有时间上学。一位作

家（Schultz, 1993）观察发现，这些需求耗费

掉女童的时间，是限制她们接受学校教育

的部分原因。于是，这位作家指出，电力和

制冷的利用可以减少家庭对女童劳动力的

依赖。
第三，缺乏电力是健康状况差的原因

之一。住 房由于烟熏火燎而变得空气 污

浊，充满有毒气体。每年约有 400 万婴儿和

儿童死于这种污染———主要是由于呼吸道

方面的疾病。气喘在艰辛地活到成年期的

妇女中恣意蔓延（Driessen, 2003）。电力或

其他能源形式的不可靠，可能导致疫苗及

药物的损坏，而且此时通常没人意识到它

们已经毫无价值。
第四，不得不依赖木材，而非由水力、

煤炭、天然气甚至核电站提供的电力，还会

危害环境。人们砍伐树木，因为他们没有

电。这导致水土流失，野生动物减少，农作

物产量下降，从而导致贫困。更进一步，穷

困家庭燃烧木柴是城市空气污染和烟云聚

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丰富、可靠和负担得起的电力，是贫穷

社区获得更多机会、更多财富、更健康身体

和更高环境质量的关键所在。尽管利用电

力本身并不能减少贫困，但电力服务在数

量和质量上的不断改善将是发展中国家实

现人权的必要因素。这一问题在撒哈拉以

南的非洲及南亚尤为重要，在这些地方，超

过 60%的人口无法利用电力（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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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的方法

无论何时，只要政府不得不制定某种

新政策，它就得面对该由谁来参与决策的

问题。政府可以任用寥寥几位专家在泛泛

的技术层面上作出决定。这种方法可能会

遭到被排除在决 策之外的人的反对。或

者，政府可以扩大决策者的范围，将众多的

利益相关者和受影响的民众都纳入其中。
在许多团体实际上拥有否决权的地方，其

最终结果有可能是无休无止的争论（Bob-

bio, 2000, p.20），而在民主政府中，目前的

主要趋势是与所有相关各方进行咨询和磋

商，直至最终达成共识。
文献资料描述了若干种模式，说明公众

是如何参与政策形成过程的 （Schneider et

al., 1998, p.379）。较为流行的选择是三阶段

模式（图 1），它牵涉到许多参与者，因而与

政策由几个人来决定的情况相比较，它会更

困难，耗时更长。当政策问题涉及难以找到

简单容易的技术性或社会性解决办法的复

杂难题时，则应采用这一模式。这一状况可

能导致遭到某些技术群体和社会群体反对

的后果。电力正是这样的政策领域之一。下

述观点在文献资料中仍有争论。
目前的看法认为，用以保障和促进扶贫

政策的有效法律和政策框架既是经济上的

（技术上的） 迫切需要，也是社会的迫切需

要。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

电力工业中的某些功能展现了自然的垄断

特性。当一家公司能够以低于其他许多公司

的价格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时，就会产生自

然垄断。就此意义而言，电网就是自然垄断。
日益增长的规模经济使得重复的传输或配

给网络显得不那么经济合算。况且，这种垄

断与一种必需品的供应有关。
电力工业的投资者必须知道，对他们

的收费会有各种限制。他们必须明白，有

时他们要承担繁重的责任义务，以使电力

系统能扩展至无法获得经济收益的地区，

这既包括乡村也包括城市，因为电力能够

使有助于减少贫穷的创收活动成为可能。
作为交换，投资者需要反复确认，未来的电

价将高到足以与他们的投入相符的程度。
这些经济和社会的考虑，是政策手段、法律

权利、责任义务及独立监管者进行某种形

式的监管的依据。
当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电力部门

的重组和调整过程中，将服务延伸至农村

贫困人口，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目标。对

穷人境遇的考虑，既是伦理上的考虑，也是

可持续性的考虑。就伦理方面而言，能源供

应被视为一种基本人权，对实现社会公正

的目标至关重要。此外，如果改革后的电

力部门被私人投资者所把持，对穷人的困

境置若罔闻，这也许会形成可行的经济政

策，但从政治和社会方面看，这样的政策是

不可持续的。因此，确保政策和法律改革对

贫困的大多数人的需要保持敏感，是非常

第一阶段

政策选择的确定

（由专家做出）

第三阶段

各种选择的评估

（由公民做出）

第二阶段

各种选择的评估

（由专家做出）

信息反馈

图 1 三阶段参与模式（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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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

能源阶梯

政策制定者有必要了解用来满足贫困

人口的 需求及其优先考虑事宜的能源服

务。方便快捷的切入点是两种有关能源和

电力的理论。第一种理论是一个经济命

题：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会混合使用可

获取的传统能源和当代能源，使自己的福

利 最 大 化 （Barnes and Floor, 1996; Foster

and Tre, 2000）。穷人很少仅仅使用一种能

源。影响他们选择的因素包括可承受性、
有效性和可获得性。例如，虽说农村电气

化也许可以增加使用电力照明的家庭数

量，但不大可能显著改变传统烹饪方式，因

为用以购买灶具的费用可能会超出家长的

承受能力。这意味着政府做出干预，促进

贫困人口能够获取一种以上的当代能源，

会对能源使用产生更大的影响，同时对穷

人的福利也会有潜在的积极影响。
第二种理论是过渡理论。根据这一理

论，家庭会在一种能源阶梯或金字塔上渐

渐攀升（图 2）。此理论最先讨论的是，固态

燃料或生物质燃料没有液态燃料或天然气

的功效高。就燃烧用燃料的数量而言，固态

燃料（杂草、木柴、粪便、木炭或煤炭）所产

生 的 热 量 较 低 ， 却 会 产 生 较 多 的 污 染

（烟）。越是高效的燃料，产生的污染越少。
这被描述为能源阶梯。最脏的燃料，如杂草

和动物粪便，排在阶梯的最下端。按阶梯步

步递升，木材、木炭和煤炭位列杂草和动物

粪便之上，是更有效的燃料类型。当阶梯上

升至液态的煤油时，污染显著减少。与固态

或液态燃料相比，天然气和丙烷造成的污

染更少。电力不会在当地造成污染，尽管

发电会在别处产生污染。风力、太阳能和

水力是最清洁的发电形式，因为不存在燃

烧的过程。随着阶梯的步步提升，形成了

一个能源金字塔，象征着随着能源阶梯的

升高 所使用的燃料数量和造成的污染量

（Burning Issues, 2005）。此阶梯中的攀升被

认为与收入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有关，尽

管人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一点。这对根据

贫困人口在阶梯中的位置来满足他们的优

先需求的能源服务来说非常重要。这种需

要可以分为家庭需求和社区需求两类。

家庭需求

穷人首先需要烹饪用的能源 （Alam et

太阳能，水力，风力

电力

天然气

煤油

煤炭

木材

粪便

农作物残渣

图 2. 能源阶梯

资料来源：Burning Issue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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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1998）。最贫穷的人普遍通过使用生物

质，如木材、粪便、木炭或农业废料（稻草

和秸杆） 满足这一能源需求。随着收入的

提高，用以烹饪的能源可能会变为木炭、煤
油或天然气，这取决于这些能源的可获取

性及费用。当收入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

平时，电力开始用于烹饪。第二种优先需

求是用于空间取暖的燃料。此项优先需求

对居住在寒冷国家中的穷人来说是一项重

要的基本需要。不过，大多数非洲人对空

间取暖的能源需求很少。一般而言，烹饪

燃料也可以用作取暖燃料。与之形成对照

的是，电力绝对是照明的最佳能源。使用

电池照明费用昂贵。石油和燃气照明的功

效相对而言没有电力照明那么高。穷人还

使用用于娱乐的电器，如收音机、录音机和

电视机。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电，不管是

否有电网电力供应。只要人们能够负担得

起，他们就会使用电池。然而，研究业已证

实，用电池来满足这些需求是一种相当昂

贵的办法（Fitzgerald et al., 1990）。

社区需求

尽管农村贫困人口也许不可能使用电

力来满足其众多的家庭能源需求，但电力

却能够通过促进社区服务及农村创收活动

等给他们带来帮助。农村电气化政策和策

略应当聚焦于此。医疗诊所、泵水供应及

公共照明等都需要用电。这会对穷人的生

活质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公共服务是实现

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千年发展目标”的中心

所在，而当代能源构成了服务供给的根本

投入。电力乃为农村小型企业提供动力所

必需。当代能源能够提高农业生产力。农

村环境下的 许多能源需要都以石油为基

础，因为设备需要在农场四处移动。但电

力的可获取性增加了在农场社区进行农产

品加工的机会，从而为穷人增加工作机会

和财产收入。农村企业的其他选择包括将

锯屑、农业废料或炭粉之类的废料纳入能

源之中。没有能源，就不可能消除农村地

区的贫困。

能源服务对穷人权利的影响

当代能源对农村贫穷社区的影响可以

分为四类：经济影响、环境影响、健康影响

和动力影响。电力类的当代能源服务能够

节省时间，使农民能开垦更多的土地、种植

更多的蔬菜和树木。这会改善整个家庭的

经济状况，增加食品的安全性（Klingshirn，

1992）。当代能源被引入农村家庭，还增加

了农村居民的非农业生产工作机会。这包

括许多的产业活动，如修窖，以及用节省下

来的额外时间从事其他创收活动，如饲养

牲畜、培育苗圃、出售种雏苗木等。正如我

们已经强调过的，当代能源服务可能意味

着儿童有更多的时间上学，有更多的时间

进行课后学习，对女童来说尤其如此。一

项研究（Alderman and King, 1998）显示，向

节约时间的基础设施投资，对所有家庭成

员都有益，特别是对女童有益。
当人们使用固态的生物质燃料在通风

不畅的室内烹饪时，最严重的健康隐患是

烟雾所造成的空气污染。这种烟雾包含的

污染物有害颗粒中有一氧化碳、苯并芘、甲
醛、二氧化氮等。这些物质会引发呼吸系统

疾病，对常在厨房劳作的妇女而言，患呼吸

系统疾病的可能性更大。与生物质燃料造

成的健康影响有关的还有：因长距离地搬

运沉重的木质燃料而精疲力竭的母亲，以

及由于缺乏燃料而很少烹制温热、健康的

饭食而导致的营养不良。较清洁能源服务

的提供，尤其会影响到农村家庭的生产力，

因为健康人的生产力更强。
通过有效技术的使用来增加获取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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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的可能性，或减少木质燃料的消耗，会

减少森林的砍伐率，从而对保护环境作出

贡献。在森林砍伐不能满足能源需求已达

到燃烧动物粪便阶段的地区，这一趋势可

以在中期得到逆转，粪便可以再次被当作

肥料来使用。当妇女从诸如担柴挑水之类

耗时的日常劳作中解放出来时，她们便可

以获得组织、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技能，从而

参与到整个发展进程中去。

支持农村电气化的论点

电力更起作用、更高效

农村电气化的倡导者指出，电是一种

更有效的能源形式，家庭可从更良好的照

明以及电熨斗、电风扇之类的节省家庭劳

动力的设备中受益，它们能够在相对合理

的价格基础上提高农村的生活质量。即使

利用电力烹饪为许多农村人口力所不及，

但诸如手工艺之类的创收活动，天黑之后

仍可在有电的家庭中继 续顺利进行。此

外，倡导者还指出，在能够用得起家用设备

的家庭中，妇女和儿童是农村电气化的主

要受益者（Barnes, 1988）。在农业方面，使

用电泵灌溉可使农民增加亩产，每年种植

不止一季的庄稼，提高产量。最后，倡导者

认为，农村地区的农业加工企业可以利用

电力来研磨谷物和压榨油菜籽。除了食品

加工，电力服务还可以引领各种新产业的

出现，包括使用电动工具的家庭手工业，以

及可修理农村设备工具的小机械厂。
电力倡导者还认为，电网电力较其他选

择便宜。例如，从花费和质量两方面看，电

力照明都比 煤油照明更可取。一项研究

（National Rural Electrification Cooperative As-

sociation, 1976）显示，同样是家庭照明，每月

使用煤油灯的开支是使用电灯照明开支的

两倍。他们认为，与水车或其他传统灌溉系

统（如驱赶一队公牛将盛满水的皮口袋从井

中拽出）相比，使用电泵灌溉的单位取水量

不仅高效，而且通常开支也较少（Barnes,

1988）。由于灌溉的时间非常重要，风力也许

在需要时不能抽出足够的水量。柴油发动机

是除电动机之外用于抽水灌溉和乡村产业

的又一选择，但其使用成本通常更高，需要

更多的维护，也许还会涉及因购买柴油燃料

而产生的外汇交换等问题。

反对农村电气化的论点

批评者指出，农村电气化工程有三个

缺点：它可能还不成熟，将焦点放在家庭用

电可获取性上的普遍做法是不恰当的，电

气化过于昂贵。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负担

不起电费。低收入阻止了穷人成为农村电

气化工程的受益者，这一事实导致联网数

量的增长比预期的要低，使公用事业承受

了过重的资金 紧张压力。批评者的结 论

是，其他优先发展项目应放在农村电气化

之前（McCawley, 1978, p.68）。同样可以说，

对居民用电的强调是不正确的，因为只有

较富有的家庭才负担得起与农村电网联网

的费用。因此，强调家庭用电的农村电气

化工程其实是对农村地区富人的补贴。农

村贫困人口不可能从富有家庭的电气化中

获益。由此，农村电气化应立足于促进生

产而非家庭用电（Tendler, 1979, p.21）。
一些批评者推论，兴建乡村产业的经

济效益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在将其与用

以扩大中央电网的投入资金相比较时更是

如此（Smith, 1980）。他们争辩说，许多对农

村电气化有利的评估研究，引用的都是起

步于 村庄电气化之时的电气化企业的数

字。这也许有不同的原因。再者，这些企业

的电力可能来自其他能源。同样的论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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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灌溉方面。个人用的柴油发动机水

泵能够起到与电动机同样的功能，却无需

用于营建昂贵的生产、传输、分配电容设备

所需的巨额投入。
批评者总结说，没有多少可靠的证据

可专门用来证明农村电气化与经济或社会

收益之间的直接联系。为落实其他社区服

务或其他能源规划，农村电气化投资是可

以放弃的投资。例如，供水、医疗保健服

务、学校和道路方面的投资也许会对扫盲、
入城迁移和其他社会福利产生更直接的影

响。批评者判断，农村电气化的机会成本

远远大于小规模、非实质性的社会福利。

花在农村其他发展规划或其他能源规划上

的金钱，可能会更公平，能更有效地发展农

村生产力，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有关农村电气化的争论，是关于发展

中国家能源策略的观点不断变化的一个方

面。电气化肯定不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刺

激发展的魔法性力量。农村电气化本身如

果离开了支 撑项目或良好的社会经济条

件，是不会成为一种发展刺激因素的。所

以，坚定的农村电气化倡导者已不再断言

农村电气化是发展的关键，但他们仍坚持

认为，农村电气化是发展的必要条件。最

严厉的批评者则避而不谈农村电气化，认

博茨瓦纳，人们聚集在一部水泵旁。Interfoto/Z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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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对发展没有成效，而是倡导一种立足

于可再生技术的、新的能源政策。在这两

种极端态度之间有一种更宽泛的意见，包

括强调农村生产力、分散型的电力生产，以

及在发展水平极低的国家推迟农村电气化

项目，用以支持能快速获得更多回报的其

他项目。

方法论

研究设计

本研究运用的是三角测量法，这种研

究方法和分析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

对《电力供应法》和《能源政策草案》的文

本分析，以评估它们是否有一些专门的条

款，用以从人权角度出发，促使贫困人口获

取负担得起的电力。第二部分调研实际情

况。第三部分是对关键的业内主要利益相

关者（公共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的意见的综

合评述，以判断他们对一些有关电力可获

取性及电价可承受性的陈述的看法是否一

致，这些陈述都是从权利视角出发，经过筛

选提出的，具有扶贫性质。第二和第三部

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洞察中心目标。本

文使用的分析方法是：第一和第二部分主

要采用定性分析，第三部分主要采用定量

分析（频率统计）。本节的其余内容，主要

关注的是本研究综合评述部分的方法论。

研究范围

本研究在博茨瓦纳的十个地方进行，它

们分别是：哈博罗内（Gaborone）、弗朗西斯顿

（Francistown）、马恩（Maun）、塞莱比 - 布奎

（Selebi Phikwe）、朱 瓦 能（Jwaneng）、塞 罗 韦

（Serowe）、帕拉佩（Palapye）、马哈拉佩（Ma-

halapye）、卡内（Kanye）和莫丘迪（Mochudi）。

抽样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博茨瓦纳中央或

地方政府中的电力政策制定者，以及致力

于电力问 题的专业人士和专家。与此 相

应，不存在可用以选择科学样本的抽样框

架。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决定遵循一

些特定的程序，以甄别政策制定者。我们

访问了位于哈博罗内的能源部的首席行政

官（CEO）、公共关系和人力资源方面的负

责人，以及位于各研究点的能源部各级官

员，请求他们允许我们在他们的组织中展

开研究，并甄别负责农村电气化政策的官

员（们），以便进行访谈。我们运用了相同

的方法，以甄别在基层政权、公共事业专

家、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中的政策制定者。

程序

在征得各部门领导的同意，并在他们

的帮助下确认其组织中最了解此话题的人

之后，将调查问卷发放给被调查者。

共识评估

一些分析人士（Frechfling, 1996, p.192）

建议，要么使用平均差和标准差，要么使用

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来进行团体共识的

评估。平均差有助于找出样本中的中心点或

平均响应度。但要理解共识程度，还需要了

解 从 平 均 差 扩 展 开 来 的 响 应 程 度（Kane,

1983, p.157）。标准差是最有用、运用最广泛

的离中趋势度量法。它在同一单位中作为其

所涉及的数据系列被评估。这就使得它对那

个系列具有专门性，意味着要比较在不同的

下级单位做出了评估的两个系列的绝对标

准偏差将会相当困难，或是产生误导。为了

比较两个不同系列的变量（离中趋势），就必

须计算标准差的相对度量。这被称为变差系

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被定义为被平均

从人权视角看博茨瓦纳的农村电气化扶贫政策 67



差相除的标准差。当变差系数的最大值为

50%时，共识就将中止。因此，当有关政策陈

述的答案的变差系数大于 50%时，它们就

会被认为未达成共识。
我们还可以把中位数当作评估群体共

识或异议的基础。尽管标准差适宜用来度

量围绕平均差展开的分布的离中趋势，但

对中位数来说，对离散趋势的相似度量方

法则是四分位数间距。

研究发现：法律和政策文本

本节介绍对电力部门采用的主要法律

法规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后的研究发现，并

且对 这些发现进行了解释。这些文件包

括：《电力供应法》第 73.01 章，以及 2004

年 7 月由矿产、能源与水资源部能源署所

提交的《能源政策草案白皮书》。目的是考

察博茨瓦纳的电力立法和草拟的能源政策

是否以穷人为对象 （特别是从提供可获取

和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这些方面而言），以

及电力供应是否被当作一种权利来对待。

《电力供应法》分析

《电力供应法》于 1973 年生效，直到

2007 年允许独立电力供应商存在时才进

行修订。此法中有不少条款都以促进电力

可获取性和电价可承受性为宗旨。但这些

条款只是泛泛而论，因此很难确定它们是

否支持穷人。下列条款有助于证明 这一

点。第 15.1.e 节允许部长经过与公司的磋

商，制定有关电力供应收费规定的法规。
但在部长决策时应知晓哪些情况的方面却

没有制定任何相关准则。第 4.2 节规定，在

发放执照时，必须始终优先考虑公司的利

润。这意味着，假如一位新的执照持有人

因为穷人减少费率而对现存公司产生负面

影响，那么公司利润将成为优先考虑的对

象。尽管第 41 条规定要求执照持有人确保

供应的持续性，但这一规定也允许执照持

有人在客户没有付钱的情况下中断供应。
关于定价的条款中并没有包括平均家

庭经济情况调查、价格折扣或考虑社会经

济状况方面的内容。同样，被视为高于一

切的公司利润也许并不一定与穷人的预期

相符。如果商业指标要求公司征收高额电

费，以保持财务上的可行性或满足股东（政

府）的期望，那么具有扶贫性质的费率就不

大可能被纳入考虑的范围。

《能源政策草案》分析

《能源政策草案》的一个中心目标，是

提供“负担得起的、对环境友好的、可持续

的能源，以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项

政策承认，能源服务不仅必须以最低的价

格供应，而且必须是充足的、负担得起的。
它还意识到，可能会出现需要对液态油气

产品进行价格控制的情况，从而使更多的

家庭客户都能承受得起。特别是在与家庭

相关的部分，这份政策草案确定了以下政

策目标：

誗增加家庭获取负担得起的当代能源服务

的途径。
誗促进贫困家庭的木材燃料的持续供应。
誗使家庭能在经济和财务上做出与他们的

能源服务相关的低成本决定。
誗提高家庭的能源使用效率。

由此看来，《能源政策草案》似乎包含

了某些扶贫条款。但是，《电力供应法》和

《能源政策草案》没有从人权的角度体现和

处理能源供应问题。换言之，尽管它们提及

了持续的、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的必要性，

但这一需要并没有被当作权利提出。这不

足为奇，因为即使从国际层面上看，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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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担得起的能源供应的权利也尚未成

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

实际情况分析

本节旨在从获取、可承受性和人权等

方面探寻农村电气化的实际状况。文中使

用的主要信息来源是：关于农村电气化的

部长报告、2001 年人口普查结果、2001 年

人口普查传播研讨会以及对能源事务部门

中负责农村电气化的高层官员的访谈。

可获取性

“博茨瓦纳国家电网农村电气化工程”
始于 1975 年，是政府促进农村用电工作的

组成部分。人们期望通过获取电力来刺激

经济活动，对提高农村人口生活水平做出

贡献。一旦配电网络延伸到某地，当地的

村庄就被称为已经电气化。通过用进户线

更贴近农村客户，配电网络的延伸减少了

联网费用。在本文写作期间，电网延伸至

的村庄总数一直是 238 个（Ministry of Min-

erals, Energy and Water Resources, 2006）。在

2006—2007 财政年度，政府拨出专款，以

在 2009 年“第九个国家发展规划”（NDP9）

结束前使剩余的村庄全部电气化。如果这

一规划得以实现，博茨瓦纳 1975 年开始的

农村电气化规划在实施 34 年后，将使所有

村庄都实现电气化。困难在于没有现行的

法律或政策框架来确保其实现。2009 年实

现 100% 电 气 化 的 目 标 已 被 推 迟 到 2016

年，就连这也被普遍认为是种奢望。

可承受性

尽管一些村庄已经通电，但村民却未必

能够负担得起用电的费用。为了解决这一难

题，政府于 1990 年制定了“农村电气化集体

方案”，以应对与国家电网联网的农村客户

用 电 率 低 的 问 题 （Energy Affairs Division,

2004）。在这一方案的指导下，客户的初始财

务负担被减少到全部联网费用的 40%，可

用 10 年时间付清剩余费用的 60%，这部分

费用先由政府垫付。2000 年 4 月，该方案的

财务条款放宽了限制。首付比例降至 5%，

剩余的 95%可在 10—15 年内付清。方案包

含从 8 个月到 18 个月的四种还款选择，时

间越长，利息越高。一旦向博茨瓦纳电力公

司交纳了包括增值税在内的 5%的保证金，

联网工作通常会在三个月内开始进行。减少

联网的首付费用，极大地提升了博茨瓦纳各

地贫困人口的用电水平。

用于照明的能源

穷人对某种能源的可承受性的第二项

指标，是用该种能源照明的家庭数量，用于

照明的能源开支通常比用于烹饪的能源开

支低（Kabaija, 2003）。博茨瓦纳全国用电率

从 1981 年的 5.4%上升到 2001 年的 24.8%

（城市地区的用电率从 21.7%上升到 37%，

农村地区的用电率从 1.2%增加到 8.1%）。
这提供了在乡村、城镇及城市层面上能够

负担得起某种能源的家庭的数量指标，以

及“农村电气化集体方案”的影响指数。
2004 年 12 月，该方案已拥有 61743 个联网

客户 （2003 年 12 月的统计 数据 是 40478

个）。据 估 计 ， 联 网 家 庭 的 比 率 为 25%

（Energy Affairs Division，2004）。对博茨瓦纳

农村电气化实际情况的分析，依据的是已

经实施的财政方案和有关用电水平的 指

数。分析表明，特别是在 2000 年放宽了资

金方案限制后的数年间，农村电气化方案

的运作相当良好。

业内利益相关人士的意见

本节介绍对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群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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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政策陈述的普遍意见以及对这些意见的

共识的研究结果，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解

释和讨论，由四个主要论题组成：关于贫困

人口获取电力的政策表述；关于提高农村

贫困人口对电气化服务价格可承受性的政

策；有关农村电气化政策争论的陈述；以及

人们感受到的农村电气化的影响。

农村贫困人口的电力供求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政策制定者和专

家是如何看待农村范围内的电力需求和供

应的。对于这些广泛的基层问题的感知，

最有可能影响到关键的政策制定者和专业

群体中的政策理念的形成。广泛了解农村

贫困人口的电力需求及向他们供电的经济

原理，是设计现实可行的农村电气化政策

的先决条件。我们提出了 5 条概括性陈述，

以调查关于需求（3 条陈述）和供应（2 条

陈述）的意见。多数陈述的设计思路是，某

人如果同意这些陈述，他就很有可能支持

某种专事扶贫的农村电气化政策，也有可

能将电气化视为一种权利。
第一条概括性政策陈述是，电力服务

是受博茨瓦纳农村低收入家庭关注的头等

大事。以平均差为基础的分析结果显示，

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专家，对此都普遍

持中立意见 （两者 的平均响应值分别 是

3.19 和 3.5）。第二个逻辑问题是询问受访

者：他们如何比较博茨瓦纳低收入家庭与

较高收入家庭对改善了的电力服务的重视

程度。就这一问题，公共政策制定者和专

家再次给出了中立意见。第三个也是最后

一个问题是一种概括性陈述，旨在评估受

访者如何感知农村人口对于电气化的好处

（健康、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意

识。公共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又一次表达了

中立意见。

对于供应问题，平均响应值显示，公共

政策制定者和专家都同意这样的陈述：“不

必给予电力公用事业某种程度的独享 性

（避免竞争） 来维持其财务上的可行性。”
然而，对于“应鼓励非官方供电商的电力服

务供应，因为这样做的好处大于与之相伴

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风险”这一陈述，尽管

公共政策制定者持中立意见，专家却表示

反对。读者应注意到，用平均差进行度量

时，公共政策制定者对所有陈述都没有持

反对意见。
与每一平均响应值相对应的变动系数

显示，公共政策制定者对有关供需的 5 种

概括性陈述都表达了一致的意见 （变动系

数小于 50%）。另一方面，专家在两种陈述

上没有达成共识。这两种陈述分别是：“博

茨瓦纳低收入家庭对于有所改善的电力服

务的优先考虑与较高收入家庭的优先考虑

非常相似”；“应鼓励非官方供电商的电力

服务供应，因为这样做的好处大于与之相

伴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风险”。这些结果

表明，公共政策制定者和专家似乎都持中

立立场，有时则持赞同意见。然而，专家更

有可能对某个扶贫政策问题表示异议，也

更有可能缺乏共识。

促进农村贫困人口获取电力的

职责

如果广泛了解农村的电力供求问题是

设计合理的扶贫政策的先决条件的话，那

么最先出台的专项政策就必须与充足的电

力基础设施相配套，这是向能负担得起的

人提供电力可获取性和电价可承受性的重

要条件。足够的基础设施，会促进需求转

化为实际供应。
第一部分的陈述，测试的是受访人在

多大程度上赞成能够提高电力可获取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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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家庭需求的政策。研究结果显示，政

策制定者和专家都同意，《电力供应法》应

当规定政府有义务通过这种公用事业向农

村地区提供用于照明、烹饪、空间取暖和娱

乐的电力。
第二部分的陈述涉及使四种经过选择

的社区服务得以运行的电力供应。公共政

策制定者同意这样的陈述：《电力供应法》
应规定政府通过这种公用事业向农村地区

提供电力，以实施其中的一项服务（医疗保

健诊所），并坚决赞成政府有责任为其他三

项社区服务（抽水、学校晚自习照明、公共

区域出于安全考虑的街道照明）提供电力。
专家也同意有必要为两项服务供电 （学校

晚自习照明和公共区域出于安全考虑的街

道照明），并坚决赞成为两种服务（医疗保

健诊所和抽水）供电。
第三部分关于提高可获取性的政策陈

述，涉及的是规定政府应向农村地区提供

电力，以满足生产活动或创收活动。公共

政策制定者和专家都同意向被提及的 5 种

活动或产业，即灌溉、锯木厂、磨房、砖厂

和电信服务（如给手机充电）供电。
第四部分关于提高可获取性的政策陈

述涉及的是放宽监管尺度。公共政策制定

者对于下列陈述持中立意见：取消对执照

的要求、放宽监管尺度、改善对农村贫困家

庭的服务而非迎合少数家庭对服务质量水

平的需求、通过一种收费机制使收回全部

成本成为可能，以激励私人供电商提供电

力服务。政策制定者只同意一种陈述，即

“政府应当允许公共事业部门通过代理机

构履行义务”。与此类似，专家在放松监管

方面持中立意见，并同意有必要在电力部

门中引入代理机构。
与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电力可获取性职

责的每一平均响应值相关的变动系数显示，

对于除取消对农村地区电力生产和供应的

执照要求之外的全部 18 项政策陈述，公共

政策制定者意见一致（变动系数小于 50%）。
与之类似，专家对除放松农村地区的监管力

度之外的所有 18 项陈述意见一致。这表明，

在博茨瓦纳，对于与农村电气化的可获取性

和可承受性相关的多数政策，政策制定者和

专家的基本意见是一致的。

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对电气化服

务价格的可承受性的职责

电网对电力使用非常重要，但不能决

定所有农 村贫困人口是否都能够利用电

力，或者说，不能决定如果他们能够获取电

力，他们是否实际负担得起用电费用。提高

使用率，需要有一系列好的政策，以增加穷

人用电比率。此外，还需要一系列同样好的

政策来提高可承受性。
研究结果显示，公共政策制定者同意

10 项政策陈述中的 8 项，其中平均同意值

最高的 3 项陈述是：电力应当得到补贴，以

确保穷人能够联网；交叉补贴是使低收入

家庭负担得起基本设施服务的好方法；通

过资金设备层面上的补贴对社区社会福利

进行投资是合理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在两

项政策陈述上持中立意见，即：应当通过贷

款为农村电气化提供资金，尽可能减少补

助金；政府应当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

担负包括内部布线在内的全部服务费用。
另一方面，专家赞成 6 项陈述，在 4 项

陈述上持中立意见。专家持中立意见的政

策陈述有以下几项：公共事业应当从金融

机构借取资金，以折扣利率或零利率进行

农村电气化的运营；政府应当补偿由金融

机构提供的利息补贴；政府应当向所有生

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家庭提供免费的电

力联网；农村电气化应当得到贷款支持，尽

可能少地依赖补助金；政府应当承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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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的费用。我们注意到

一个有趣的事实：无论是公共政策制定者

还是专家，对 10 项陈述中的任何一项都普

遍没有表示异议。

农村电气化的影响

本节评估赞成和反对的平均值，以及在

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当中对三项赞成农村电

气化的陈述和三项反对农村电气化的陈述

的共识。平均差值显示，公共政策制定者和

专家都同意三种支持农村电气化的论点，反

对三种反对农村电气化的论点。变化系数显

示，平均而言，政策制定者不支持这样的陈

述：因为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还用不起电，

现在在博茨瓦纳农村实现电气化还为时过

早，但这种不赞成意见没有表现为共识。与

此类似，尽管平均值显示，专家不赞成有关

农村电气化应当依据在生产方面的用电而

非家居用电的陈述，但受访者并没有表现出

意见一致。读者应注意到，由于反对农村电

气化的论点是以否定形式写出的，因此对一

项陈述表示反对，就可以解释为一种表示赞

成的响应，反之亦然。
我们试图根据农村电气化对发展的影

响程度，就其对所列的五项基本服务的影

响进行排序。我们向受访者询问，他们是

如何察觉到电力对每项服务的影响的，我

们所依据的是他们对下列说法的同意度：

农村电气化对农村人口的生活以及农村地

区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同意度

从“没有影响 （1 分）”到“影响重大”（5

分），共分为五等。我们将所有受访者（最

多 48 人） 给每项服务的分值全部相加，然

后计算平均响应值，从而为影响排序提供

依据。
平均响应值显示，政策制定者认为，农

村电气化对教育、经济和健康都产生了重

大的积极影响，但对环境和赋予妇女权利

只有中等影响。专家的看法与此相同。与对

农村电气化可知影响的每一平均响应值相

对应的变化系数显示，公共政策制定者和

专家对五个领域中的四个都达成了共识，

只是在赋予妇女权利方面意见有所不同。

小 结

以上几节就博茨瓦纳农村的 44 项电

气化扶贫政策陈述进行了调研，所使用的

数据来自对 48 位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的访

谈。一项简单的计算显示，政策制定者和

专家对大多数（44 项中的 41 项）陈述的意

见基本一致。专家对 30 项陈述表示赞同，

而政策制定者对 32 项陈述表示赞同。政策

制定者和专家都对几项陈述表示了中立意

见。专家对 12 项陈述持中立意见，其中有

11 项陈述与政策制定者的态度一致。政策

制定者同意所有陈述；专家只对一项陈述

表示不赞成。在 44 项扶贫陈述中，政策制

定者内部达成一致意见的有 41 项陈述，专

家则在 44 项具有扶贫性的陈述中对 39 项

陈述意见一致。两者在 36 项陈述上都意见

一致。这表明，无论是在专家群体内部和政

策制定者群体内部，还是在专家和政策制

定者之间，似乎都赞同具有扶贫性的陈述。

结 论

文本分析的证据表明，现有与电气化

有关的法律和政策文件都没有专门或清晰

的扶贫条款。根本没有一条法律或政策暗

示，能够利用负担得起的电力是一种人权。
事实上，有力的证据表明，通过融资机制大

幅降低联网的初装费，非常有利于提高农

村居民的电力使用率。这一制度安排可以

用来解释为什么 2000 年之后农村电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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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会出现显著的提高。
一些证据显示，政策制定者并不把电

气化视为一种可以通过行动获得的权利。
不过他们能够认识到，政府有提供电力的

社会责任，因为它促进了几项基本人权的

实现。因此，向农村贫困人口提供电力是

立足于伦理、道德或福利的基础上，而非立

足于权利或法律的基础上。有证据表明，

在政策制定者与专家这两个群体之间 （平

均差值）和政策制定者群体内部、专家群体

内部（共识），对于向农村提供电力（以供

家庭使用、社区服务、生产或创收活动）的

责任，都要么赞成，要么强烈赞成。这表

明，采取促进农村贫困人口获取电力的政

策，也许会是比较容易的。
尽管如此，政策制定者只赞成一项放

宽监管尺度的陈述，即有必要将代理机构

引入电力部门。专家的反应与此相同。政

策制定者在取消对于在农村地区发电和供

电的执照要求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专

家在对农村地区放宽监管力度这一点上也

没有达成共识。这表明政策制定者和专家

都不确定是否有必要放宽适用于电力部门

的监管体制。有证据显示，在博茨瓦纳，政

策制定者和专家普遍都赞成农村电气化。
不过，反对农村电气化的论点也确实得到

了一些人的支持。对于“因为农村贫困人

口还用不起电，所以现在在博茨瓦纳实现

农村电气化还为时过早”这样的陈述，政策

制定者存在分歧，而专家则在“农村电气化

应当建立在促进生产而非家用的基础上”
这一陈述上没有达成共识。

证据表明，政策制定者和专家普遍认为

农村电气化对教育、经济和健康有着重大的

积极影响，但对环境和赋予妇女权利只有中

等程度的影响。平均结果显示，除妇女权利

一项之外，群体成员在其他所有陈述上都达

成了共识。总体上说，有力的证据表明，在博

茨瓦纳，政策制定者和专家支持大多数拟议

的具有扶贫性质的农村电气化政策陈述。这
可以部分地解释在缺乏专门和清晰的法律

和政策框架的情况下，农村电气化工程何以

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

〔邵文实译〕

作者要诚挚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它通过驻达累斯萨拉姆的 UNESCO 办事处为本研究

的进行提供了资金支助；感谢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

拉姆的 UNESCO 办事处的国家规划项目官员助理查

尔斯·索克勒（Charles Sokile）博士，他为本研究提供

了文献、管理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感谢博茨瓦纳大学

为本研究的进行提供了时间和设备；感谢博茨瓦纳

大学法律系的赞恩·卡布昂（Zein Kebonang）博士，他

为我解释了《电力供应法》的各项条款。作者还要感

谢博茨瓦纳矿产、能源和水资源部能源事务署的卡

巴伯佩（Kebabope）先生（公共关系负责人）和萨索·克

伊 尔·马 特 萨 梅 科（Thuso Cryil Matshameko）先 生（首

席能源工程师），他们促成了本项研究在该部门的展

开；感谢博茨瓦纳各行各业的受访者分享了他们的

知识、观点和感受，感谢他们为此付出的时间和提供

的合作。

从人权视角看博茨瓦纳的农村电气化扶贫政策 73



爱德华·E·马兰度

References（参考文献）

74



从人权视角看博茨瓦纳的农村电气化扶贫政策 75



政策领域。

〔项 龙译〕

从人权视角看博茨瓦纳的农村电气化扶贫

政策

爱德华·E·马兰度

本文从人权视角考察博茨瓦纳的农村电

气化扶贫政策，之所以选取这种研究视角主

要基于以下情况：2007 年，博茨瓦纳政府修

订了《电力供应法》，将独立供电商纳入其中，

这一事实促成了本文从人权视角进行考察的

研究思路。鉴于相对而言，农村家庭极少与电

网相联，有人担心私营供电系统根本无助于

改善现状。穷人能否从私营供电系统中获益；

随着改革的深入，那些能够利用电力的农村

贫困人口会不会发现电价水涨船高，不堪重

负；是否应强制供电商向农村穷人提供电力？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用了三种研究方

法：对《电力供应法》和《能源政策草案》进行

文本分析；对实际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审视业

内主要利益相关者（公共政策制定者和专家）

的意见，以判断他们对有关电力可获取性及

电价可承受性的一些陈述的看法是否一致，

这些陈述都是从权利视角出发，经过筛选，具

有扶贫性质。本文的分析方法为：第一、二种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第三种研究方

法主要采用定量分析（频率统计）。本研究依

托来源于博茨瓦纳全国各地的实证和文本

（具有法律和政策倾向的）材料，旨在从扶贫

和人权视角来评估农村电气化政策。

〔邵文实译〕

人权和减贫战略的整合：津巴布韦的民事

登记权利案例

鲁本·穆萨兰德加

高贫困率是包括津巴布韦在内的撒哈

拉以南非洲的一大特征。2003 年，津巴布

韦超过 80%的人口生 活在消费贫困线以

下，70%的人口生活在食物贫困线以下。这

种社会指标的急剧恶化，肇始于该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国际金融机构倡议的

结构调整项目实施失败之后的经济急剧下

滑。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退化、政治危机

和在国际上的孤立，使津巴布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取得的社会指标进步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逆转。发展理论将贫困归结于

无节制的人口增长及政治、经济和环境的

管理不善，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则将其

归因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平衡和全球政治

经济的不公正。尽管存在这样的争论，贫

困现象仍在蔓延，并在不断加重和深化，

消除贫困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迫切。是什

么原因导致贫困，贫困会导致什么，对于

这些复杂问题，永远有人在讨论，新的想

法也不断涌现。最新的观点认为，由于没

有将发展定位为以人为中心，没有宣称贫

困是对人权的侵犯，导致了世界范围内贫

困的加剧。本文运用一种假定的贫困原

因———民事登记———来举例说明贫困的人

权本质，以及如何将人权政策作为消除贫

困的手段。这一研究成果说明，从手段上

看，民事登记是一种与贫困相关的权利；

实现民事登记，能够保证人们获得许多权

利，而其中的某些权利又能够使他们摆脱

贫困。相反，未能实现民事登记，将导致人

们无法获得生计，进而使得他们陷入贫困

而无法摆脱困境。

〔夏 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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